
·比较教育· 澳大利亚专业学位设置与调整程序研究

　　四、澳大利亚专业学位类别设置与调整
的程序

　　２０１１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实施课程改革之
后，加强了对课程的管理和要求，所有联邦政府管

辖范围内的州在统一的课程标准下开展不同类型和

层次的教育。依据澳大利亚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澳

大利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课程与学位、文凭或证

书挂钩；学习并完成不同类型的课程则授予不同的

学位、文凭或证书。总体上，享有 “自我认证权”

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依据该项权力的相关规定，通

过自主设置或撤销研究生教育课程达到设置或撤销

学位类别的目的；而不具备 “自我认证权”的高等

教育机构则以７年为１个周期向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质量与标准署提交申请，之后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

行审核，由审核结果决定课程与学位的增设或撤销。

在澳大利亚，不具备自我认证权的高等教育机构设

置与调整专业学位时主要依据 《２０１１高等教育质量
与标准机构法》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ｇｅｎｃｙＡｃｔ２０１１：ＴＥＱＳＡ）所规定的程序
依法进行申请、审核和评估等。

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自主设置与调整专业学位，

而不具备 “自我认证权”的高等教育机构则需向澳

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提交申请，按照具体

规定进行审核。尽管澳大利亚专业学位的设置与调

整需要与行业协会进行相关的沟通与交流；但总体

而言，对于不享有自我认证权的高等教育机构，大

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申请批准型和申请附加

强制条件型，这两种类型体现了澳大利亚专业学位

设置与调整的基本过程与程序。

依据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培养目录显示的结果，

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澳大利亚共有高等教育培养单位
１６９个，其中具有自我认证权的高等教育培养机构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８所，大学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０所，专业大学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所，海外大学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２所，共计５１所；其余的１１８个高等教育培养
机构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ｒ）均不具备 “自我

认证权”，需要接受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的课程认

证。［７］

《２０１１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机构法》中详细地
阐述与专业学位的设置与调整相关的 “自我认证权、

自我认证标准、课程认证与更新、审核认证程序以

及审核认证原则”等内容，以下逐一展开论述。

自我认证权 （Ｓｅｌｆ－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是一
项具有重大责任的权力 （Ｓｅｌｆ－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ｓ
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享有 “自我认证权”的

高等教育机构可以依据该项权力的相关规定，通过

自主设置或撤销研究生教育课程达到设置或撤销学

位类别的目的。那些对全部或者某些课程具有自我

认证权的高等教育机构需要肩负的责任包括： （１）
满足门槛标准 （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的要求 （特别是满足高等教育机构课程

认证和资格标准的要求）。 （２）判断课程是否满足
发展、审批、交付和中止的要求。行使自我认证权

的高等教育机构还负责确保其所有高等教育事务满

足所有的高等教育门槛标准的要求。 《２０１１高等教
育质量与标准机构法》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ｇｅｎｃｙＡｃｔ２０１１：ＴＥＱＳＡ）第４１条规
定：注册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向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

署申请一个或多个课程学习的自我授权。高等教育

质量与标准署将评估这些事项以保障所有事项达到

高等教育门槛标准，特别是达到自我认证的权威标

准。［８］

自我认证标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ｉｎｇｓｅｌｆ－ａｃ
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满足 《２０１１高等教育质量与标
准机构法》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ｇｅｎｃｙＡｃｔ２０１１：ＴＥＱＳＡ）第４１条规定的澳大利亚
大学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可自我认证所有课程并
授予相应学位；澳大利亚大学院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满足 《２０１１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机构
法》第４１条规定的自动享有对所有课程的自我认证
权；澳大利亚专业大学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ｐｅ
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可对一个或两个广泛领域的全部课程进
行自我授权；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海外大学或海外

专业大学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ｒ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在达到澳
大利亚高等教育标准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后可由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授权其享
有对一个／多个高等教育学位教育水平或一个／多个
广泛的研究领域或学科领域的自我认证权。［９］

课程认证与更新 （Ｃｏｕｒｓｅ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ｎｅｗａｌ）：未取得自我认证权的高等教育机构开设相
关高等教育课程时需满足 《２０１１高等教育质量与标
准机构法》的要求。有效认证期限为七年，有效认

证期满前，高等教育机构可向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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